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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東門國小附設幼兒園『請假退費辦法公告』 

依據「臺北市幼兒園收退費辦法」第八條之規定，幼兒因故請假須連續達五日以上(不含假

日)，且有繳交代辦費的幼生才可申請。並依據教保實際日數比例辦理退費。 

其中幼兒請假因餐點配送前置作業，麻煩最遲於請假前一日填妥下列表格，並附上存

摺影本(郵局優先)，即可向班級教師提出，以進行辦理退費手續。 

東門附幼 敬上 

臺北市東門國小附設幼兒園請假退費申請 

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班    級  家長簽名  

幼兒姓名  
幼兒 

身分證字號 
 

申 請 人 
父/母

 連 絡 電 話  

請假日期 年    月    日 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請假申請 

事    由 

□事假

□其他，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 

辦理代辦費退費 

郵局帳號  戶名  

  

◎退費計算明細 (本欄由學校填寫) 
編號 項目 金額計算 合計金額 備註 

1 點心費   
1.點心費： 
半日制：140 元/月 
全日制：440 元/月 

2.午餐費： 
全日制：300/月 

★該生為半日制/全日制。 

2 午餐費   

3 活動費   

4 材料費   

5 
延長 
照顧 

  

6 
轉銜 
時間 

  

總計   

 

附件二 


